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2007年金口獎比賽評分標準研討會結論報告


一、研討議題

議題(一)：金口獎演講比賽的禮儀標準，含：服裝、禮節、演出空間規範。

   結論：1.服裝無論男、女，均須以國際標準禮儀為規範（為演講內容所準備的『服裝道具』
不受此限），其中『男士』需著全套正式西裝長袖、襯衫、皮鞋，但不得配穿白色
襪子；『女士』需穿正式洋裝或套裝，但不得配穿露趾涼鞋。
         2.需問候『現場貴賓』、『主席』以及『評審』，並報出『名字』。
3.於演出空間規劃上，設定之『公眾距離』原則上為：以講台正中心為定點，講台
  正前方一公尺、講台左右各兩公尺、講台正後方暫不規範；參賽者的道具擺設亦
不得凌越本演出空間。

每場次比賽，由當場次主席協助承辦分會明確標示出該場次之『公眾距離』，參
賽者若逾越本空間距離，將予以扣分。
議題(二)：講演者時間規劃。

   結論：1.自選題（意即『指定題』）部份

標準時間：『六分鐘』，彈性上下增減三十秒，不扣分。

扣分標準：以三十秒為一單位（含十五秒）；不足『五分三十秒』者，每一單位扣一分；超過『六分三十秒』者，每一單位扣一分。

2.即席題

標準時間：每人三分鐘，彈性上下增減十五秒，不扣分。
扣分標準：以十五秒為一單位（含十五秒）；不足『二分四十五秒』者，每一單位扣一分超過『三分十五秒』者，每一單位扣一分。
         3.本辦法將於今年度正式比賽之賽程中，正式實施。
議題(三)：講演者內容表現，含：語言運用、道具設計，講稿結構。
   結論：1.語言運用：⑴必須以比賽選用語言組系為中心語言

                    ⑵必要利用其他語系『俚語』、『諺語』或『專有名詞』需立即予以翻
譯。

         2.道具設計：⑴參賽者不需製作『題目海報』，意即『題目海報』不視同為道具，不予加分。

                    ⑵道具運用不當，得酌情予以扣分。

         3.講稿結構：⑴所有講稿內容均因應以對社會具有積極、正面之鼓舞力量為依歸。
                    ⑵即席題出題者應避免對社會具批判或冷門之題目。
議題(四)：整場比賽的角色定位。
   結論：1.『主席』的職責

           ⑴金口獎比賽中的主席猶如所有訓練課程中的『班主任』，系由金口獎委員會協
調指派，其負責工作有

①出席承辦分會籌備會，協調比賽當天場地規劃。
            ②為當場次比賽之對外發言人，其發言內容包括：介紹並邀請貴貴賓致詞及評
審講評。
            ③為『評審會議』召集人及會議主席，但在評審會議中不具備表決與最後仲裁
權。

            ④為避免再度造成全體會友之判斷混淆，擔任該場次主席者『不得兼任評審』。
              附帶決議：為分擔承辦分會的預算壓力，今年度所有場次的主席均為『義務
職』，承辦分會不須特別編列主席的車馬費。

⑵擔任『主席者』的資格：必須曾晉級為金口獎決賽選手或擔任過兩次以上的
金口獎複賽評審始具備資格。
 議題(五)：各階段評審應具備的基本條件規劃
    結論：⑴發現評審者隸屬之分會有會友參。與比賽，則該評審不得擔任當場次評審。

          ⑵有參與指導選手之評審，應避免擔任評審。
          ⑶『評審者』的制度規範 
            ①每一場比賽，每一位評審所具備的地位都是一致的，沒有所謂的足以在關鍵
時刻，『決定誰是第一名』的『主審』。
②維持過往制度
決賽評審：總會決賽出來的前三名選手可擔任各區「預賽」、「初賽」、「複賽」
及「決賽」的評審。

區域評審：複賽（五大區域）比賽出來的前三名選手可擔任各區「預賽」及
「初賽」的評審。

            ③評審費用

              I、為減少承辦分會的負擔並鼓勵承辦分會投注更多的心力在推廣金口獎比
賽，擔任評審者不宜再向承辦費要求評審費用以外的車馬費。
              II、評審費用建議標準如下：

                 初賽：600元/場。

複賽：800元/場（十人以下建議維持為600元/場）。

決賽：1200元/場（十人以下建議為1000元/場）。
